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在臺灣地區停留送件須知 

一、依據： 

（一）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條第二項。 

（二）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入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二條至第

七條。 

二、申請程序： 

（一）在海外地區者：應向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

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申請。 

（二）在大陸地區者：應由本人在臺灣地區之親屬或配偶或其等委託

之移民業務機構、甲種以上旅行社代向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

稱本署)申請。 

（三）在香港或澳門者：應向香港或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申請。 

（四）在臺灣地區者：應由本人或委託他人、移民業務機構、甲種以

上旅行社向本署申請。 

三、應備文件： 

（一）申請書，並附最近二年內二吋白色背景照片一張。 

（二）我國護照或其他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文件。 

（三）僑居地或居住地居留證明。 

（四）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五）掛號回郵信封，並填妥收件人姓名、聯絡電話及住址（自取者

免附）。 

四、辦理期限： 

如無須補件或特殊情況，自送件之日起算五個工作天內。 

五、證件種類及效期： 

（一）臨人字號入國許可：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六個月、一年、

三年或與護照效期相同，均不得逾護照效期；申請與護照效期

相同者，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駐外館處書面建議： 

(1)參加僑社工作對僑務有貢獻。 



(2)依華僑回國投資條例申請投資經核准。 

(3)駐外館處或國際機構人員。 

(4)具有我國已賦予免簽證待遇國家之永久居住權。 

(5)符合(1)至(4)規定者之配偶或直系血親。 

(6)具有正式學籍，並就讀於公立學校、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立案之私立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學校。 

(7)其直系血親、配偶、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現在在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經本署核發與護照效期相同之臨人字號入國許

可者之配偶或直系血親。 

2.其直系血親、配偶、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現在在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 

（二）單次入國許可證：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六個月；持有未加

註不准延期之單次入國許可證，因故未能於有效期間內入國者

，得於有效期間屆滿前三十日內，向本署申請延期一次，以六

個月為限。 

（三）多次入國許可證：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一年或三年。 

（四）臨時入國許可證：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三十日以內。 

（五）臨時入國停留許可證：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七日以內。 

六、證件規費： 

（一）臨人字號入國許可：免收規費。 

（二）單次入國許可證：新臺幣六百元。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申請者，

免收規費： 

1.僑務委員或僑務榮譽職人員因公返國。 

2.每年自九月一日起至十月十日止，返國參加慶典。 

（三）多次入國許可證：一年效期新臺幣一千元，三年效期新臺幣二

千元。 

（四）臨時入國許可證：免收規費。 

（五）臨時入國停留許可證：免收規費。 

七、停留期間： 

經許可來臺者，停留期間自入國之翌日起，不得逾三個月。 



八、注意事項： 

（一）臨人字號入國許可限申請人在國外申請。 

（二）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國，應持憑有效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護

照及入國許可證件，辦理入國查驗手續。 

（三）經許可來臺者，必要時，得於停留期間屆滿前申請延期一次，

延期停留期間以三個月為限。 

（四）兼具外國國籍，有逾期停留、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等情

形者，其再次申請入國，本署得不予許可。 

（五）第五點證件於入國前遺失、滅失或毀損者，須重新申請，並依

新領證件標準收費。入國後遺失、滅失或毀損者，須至本署各

區事務大隊所屬各直轄市、縣（市）服務站申請補發；出國時

，於機場、港口發現證件遺失、滅失或毀損者，得至本署國境

事務大隊各機場、港口之國境事務隊申請補發；申請補發證件

須繳交規費新臺幣三百元，並持憑出國。 

（六）依規定應繳附之文件在國外製作者，應經駐外館處驗證，在香

港、澳門或大陸地區製作者，應經香港或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或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文件為外文者，本署得

要求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譯本。 


